
询比价函

因[POWERCHINA-0104004-240036]中国电建水电四局北方公司西宁项目电线

电缆采购项目需要，我司拟采用询比价采购方式进行下列货物的批量采购，请按

以下要求于 2024 年 07 月 17 日 17 时 00 分前参与报名，于 2024 年 07 月 18 日

10 时 00 分前将报价文件通过中国电建设备物资集采平台上传。

一、拟采购货物一览表

POWERCHINA-0104004-240036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主要技术参数及标准配置 数量

1 电线 NHBV2.5 560

2 电线 NHBV4 460

3 电线 NHBV6 40

4 电线 NHBV25 80

5 电线 NHBV35 60

6 电线 ZRBV2.5 9700

7 电线 ZRBV4 11600

8 电线 ZRBV6 560

9 电线 ZRBV10 180

10 电线 ZRBV25 215

11 电缆 WDZBN-YJY-1KV-3*240+1*120 59

12 电缆 WDZ-YJY-1KV-3*150+1*70 40

二、采购要求

1、本次询比价为整体采购，询比价响应投标人时须写明单价及总价、产品

的详细配置参数，报价包含原材料、生产加工、装车费、出厂检验试验费、采购

保管费、包装费、运输（运输至询价人指定的施工现场）、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车辆油料费、税金（3%或 13%）及利润等交付采购人使用前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

确定成交投标人不再增补任何费用；包括售后服务以及市场价格涨幅等的各类风

险费用；以及包括提供技术援助、培训等在内的其他所有相关服务费用。

2、交货期：2024 年 7 月至工程结束，具体按招标人通知分期分批进货，当

招标人要货通知书发出后，投标人必须于 3日内将所供货物运送至招标人指定现



场。

3、交货地点：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上新庄镇上台村施工现场（距西宁市约

40 公里）。

4、质量标准或要求：

4.1 本询价函项下的供应货物必须满足 GB156-2003《标准电压》、GB/T699

5-2008《室内电缆识别标志》、GB/T 2951-2008《电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

方法》、GB/T 3048-2007《室内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GB/T3956-2008《电缆

的导体》、GB/T18380.1-2008《电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第 1部分:单根绝

缘电线电缆或电缆的垂直燃烧试验方法》、阻燃电缆、GB/T19666-2019 阻燃和

耐火室内电缆或光缆通则等标准执行，质量保检测合格。上述标准在合同执行期

间若有变更，则按照最新标准执行。

4.2 投标人保证货物在发货前应经过严格测试，以保证货物是优化后全新

的，未使用过的，质量、技术要求符合该产品国家和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规定。

4.3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ISO14000环境体系要求，

不能对施工环境造成污染；同时，该货物还应该符合 OHSMS18000 职业安全健康

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不能对接触货物的有关人员及竣工后的使用人员的健康造

成危害。

5、质保期：质量保证期为一年，质量保证期自所有货物经第三方检测机构

检测合格之日起计算，质量保证期内投标人免费提供质量缺陷货物的更换服务。

6、响应人的资质要求：投标方应保证其对货物具有所有权或受委托代理销

售权；投标方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资金财务状况，能够独立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税率：3%或 13%）；能完全满足询价函提出的各项要求，提供技术性能优

良、产品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交货准时、服务周到的产品。

7、响应文件提交：响应文件及报价表须盖骑缝章。响应投标人中标后应按

约定签订供货合同并履行相关义务。

8、成交确定原则：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优。

9、付款条件：

9.1 本询价函约定下所有付款均采用☑银行转账 ☑在线支付 ☑银行承兑

☑供应链融资 ☑电子支付凭证等方式进行支付。



9.2 按月（上月 16 日至当月 15 日）及时对账，于当月 20 日前提供全额增

值税专用发票（税率：3%或 13%、一票制），招标人财务挂账后次月以银行转账

方式支付挂账金额的 60%，按此比例依次支付。剩余货款在所有货物供应完成并

验收合格结算挂账后六个月内进行支付。

9.3 结算金额的 3%作为质量保证金，质量保证金期限到期后货物无质量问

题，由投标人提出退还质保金申请，经招标人评定意见后给予全部支付（无利息）。

质保期内如出现质量问题，则质保期相应顺延，同时投标人应向招标人赔偿因此

造成的相应损失。

9.4 若因资金支付不到位，后续资金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北方

公司将采用供应链融资支付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投标人同意接受招标人按比例

支付的承兑汇票等，期限长短及金额大小由招标人开具时间决定，贴息或其它附

加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

10、验收和检验：

10.1 到货验收：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通知分期分批将规定货物运至工程现

场，供货数量以招标人实际下达需求计划数量、规格型号为准，现场到货数量按

“m”进行验收。结算以招标人现场验收合格数量（外观无破损，性能达到招标

人规定要求）、规格型号为准。招标人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随时进行供货数量、

规格型号调整，投标人给予充分理解，承诺自行承担全部风险与损失，不得向招

标人主张任何形式的补偿或者赔偿。

10.2 产地检验：除非另有规定和协议要求，在发货之前，投标人应按照合

同要求的标准进行质量检验，并附合格证和质量检验报告各一份。

10.3 过程检验：进场产品由招标人、监理单位、试验部门进行抽检，若检

测有质量问题，及时通知投标人进行联合检测或联合找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单位

进行检测，确属产品质量问题，则本次检测至上次检测期内的所有货物不予结算，

同时投标人将承担一切后果（包括对投标人造成的损失）。

11、招标人的责任与义务：

11.1 提供平整畅通的场内卸料条件，负责到货车辆现场卸车协调工作。

11.2 需要提前 12 小时内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投标人通知供料计划。

11.3 招标人无法按照计划接收材料时，应提前 12 小时通投标人协商解决。



11.4 按约定及时向投标人支付货款。

11.5 招标人不承诺所有供货量均由投标人供应，并有权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增加或重新选择材料投标人，投标人应予以接受，招标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11.6 因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调整和建设方原因造成工程停建或缓建，致使

合同不能履行的，招标人不承担投标人任何损失和费用。

12、投标人的责任与义务：

12.1 应严格按照招标人提供的材料计划、供料时间供货，保质、保量的提

供能够满足工程建设需要的材料，由于供货不及时，造成招标人停工的，投标人

应承担相应损失。

12.2 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交所有货物的技术文件，包括材质报告和生产检

验报告，按照工程所在地有关工程竣工验收资料的规定及招标人要求，提供所有

符合要求的相关资料，并配合招标人对供应材料进行验收、抽检。

12.3 投标人应提供制造商的名称、法定地址、联系方法等资料。如果投标

人是本询价函所述货物生产厂商的指定代理销售单位，则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供

生产厂商的销售代理委托书或其他销售证明文件原件。

12.4 负责材料或产品准备、生产、运输、装车责任，并保证提供投标人本

厂生产的产品。

12.5 向招标人提供合法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3%或 13%，一票制）。

12.6 材料出现质量问题，及时无偿更换，且承担招标人因材料质量问题造

成的一切损失。

12.7 在运输供货过程中，投标人自行做好交通安全、环境保护、货物遮盖、

地方协调等方面的工作，货物到达招标人指定地点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由投标

人承担。

12.8 本询价函不作为响应投标人对外从事经济活动的依据，响应投标人不

得盗用或冒用招标人名义对外从事民事行为，否则响应投标人承担给招标人造成

的一切损失。

12.9 响应投标人必须确保所供材料的合法性并承担因所供材料引发的一切

经济及法律责任。

12.10 投标人必须签订保密协议，遵守保密规定，严禁拍照；所有进场车辆



关闭行车记录仪，卸载 GPS 等一切定位装置。

13、最高限价要求：

13.1 各响应投标人对此次《询比价函》所报单价，在合同执行期间不予调

整。

13.2 本次询价总价最高限价不含税 12.26 万元，含税 12.63 万元（含税 3%），

含税 13.86 万元（含税 13%），超过此限价的报价视为无效报价。

三、报价表 单位：人民币元/米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主要

技术参数及标

准配置

单位 数量 综合单价 合计 备注

1 铜芯电线 NHBV2.5 m 560

2 铜芯电线 NHBV4 m 460

3 铜芯电线 NHBV6 m 40

4 铜芯电线 NHBV25 m 80

5 铜芯电线 NHBV35 m 60

6 铜芯电线 ZRBV2.5 m 9700

7 铜芯电线 ZRBV4 m 11600

8 铜芯电线 ZRBV6 m 560

9 铜芯电线 ZRBV10 m 180

10 铜芯电线 ZRBV25 m 215

11 铜芯电缆
WDZBN-YJY-1KV

-3*240+1*120
m 59

12 铜芯电缆
WDZ-YJY-1KV-3

*150+1*70
m 40

总计

其中：

1 不含税总计

2 税率

3 税额总计

注：1、到站含税总计=不含税金额总计+不含税金额总计×增值税率；

2、税款总计=不含税金额总计×增值税率。



3、供货周期内价格不变。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四、联系方式

询 价 人：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北方公司

地 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 473 号安盛大厦 12 楼

邮 编： 730030

联 系 人： 秦海玺

电 话： 18193553177

电子邮箱： 1101371695@qq.com

项目联系人：范鸿云

电 话： 18997055507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北方公司

（电子签章）

2024 年 0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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